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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JT 617《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分为九个部分： 

——第1部分：通则； 

——第2部分：分类； 

——第3部分：道路运输危险货物一览表； 

——第4部分：包装和罐体使用规定； 

——第5部分：托运程序； 

——第6部分：包装容器及罐体的制造与试验； 

——第7部分：装卸条件及作业要求； 

——第8部分：运输条件及作业要求； 

——第9部分：车辆技术要求。 

本部分为JT 617的第9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道路运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521）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  

 

 



JT 617.9—XXXX 

3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 9 部分：车辆技术要求 

1 范围 

JT617 XXXX 的本部分规定了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的车辆技术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运输危险货物的N类、O类车辆及其组成的汽车列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3836.1 爆炸性环境 第1部分：设备 通用要求 

GB 3836.2 爆炸性环境 第2部分：由隔爆外壳“d”保护的设备 

GB 3836.3 爆炸性环境 第3部分：由增安型“e”保护的设备 

GB 3836.4 爆炸性环境 第4部分：由本质安全型“i”保护的设备 

GB 3836.9 爆炸性环境 第9部分：由浇封型“m”保护的设备 

GB 3836.15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15部分：危险场所电气安装（煤矿除外） 

GB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T 4606 道路车辆 半挂车牵引座 50 号牵引销的基本尺寸和安装、互换性尺寸 

GB/T 4607 道路车辆 半挂车牵引座 90 号牵引销的基本尺寸和安装、互换性尺寸 

GB/T 4781 道路车辆 50 毫米牵引杆挂环的互换性 

GB 8410 汽车内饰材料的燃烧特性 

GB 8624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 

GB 12676-2014 商用车辆和挂车制动系统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GB/T 13594 机动车和挂车防抱制动性能和试验方法 

GB/T 13880 道路车辆 牵引座互换性 

GB 16735 道路车辆 车辆识别代号（VIN） 

GB 20716.1 道路车辆 牵引车和挂车之间的电连接器 第1部分：24V标称电压车辆的制

动系统和行走系的连接 

GB/T 20717 道路车辆 牵引车和挂车之间的电连接器 24V15芯型 

GB/T 24545 车辆车速限值系统技术要求 

GB 28373 N类和O类罐式车辆侧倾稳定性 

GB/T 31879 道路车辆 牵引座通用技术条件 

JB/T 4782 液体危险货物罐式集装箱 

JB/T 8127 内燃机燃油加热器 

JT 617.1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1部分：通则 

JT 617.2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2部分：分类和分项 

JT 617.3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3部分：道路运输危险货物品名表 

JT 617.4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4部分：包装容器及罐体使用 

JT 617.6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6部分：包装容器及罐体的制造与试验 

JT 617.7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7部分：装卸条件及作业要求 

QC/T 518 汽车用螺纹紧固件紧固扭矩 

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 IMDG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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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JT 617.1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部分。 

3.1 车辆 Vehicles 

指用于道路运输危险货物的任何车辆，无论是成品车、非完整车辆或完整车辆。 

3.2 EX/II型车辆和EX/III型车辆 EX/II type vehicles and EX/III type vehicles 

指用于运输爆炸性物质和物品（第1类）的车辆。 

3.3 FL型车辆 FL type vehicles 

（a）用于运输闪点不超过60°C液体的车辆，采用容积超过1m
3固定式罐体或可卸式罐

体；或采用单一容积超过3m
3的罐式集装箱或者可移动罐柜； 

（b）用于运输可燃气体的车辆，且采用容积超过1m
3的固定式罐体或可卸式罐体；或

者采用单一容积超过3m
3的罐式集装箱、可移动罐柜或多元气体容器； 

（c）用于运输可燃气体的管束式车辆，且总容积不应小于1m
3。 

3.4 OX型车辆 OX type vehicles 

用于运输稳定的过氧化氢或者浓度不低于60%的稳定的过氧化氢水溶液（5类1项，UN

编号2015），采用容积不低于1m³的固定式或可卸式罐体，或采用单一容积不低于3m³的罐

式集装箱或可移动罐柜。 

3.5 AT型车辆 AT type vehicles 

（a）不属于EX/III，FL，或者OX型，用于运输危险货物的车辆，采用容积不低于1m³

的固定式罐体或可卸式罐体，或者采用单一容积不低于3m³的罐式集装箱、可移动罐柜或多

元气体容器； 

（b）总容积不低于1m³的，且不属于FL型的管束式车辆。 

3.6 成品车 Complete vehicle 

不需要进一步组装完整的，完全具有预期功能的车辆。 

3.7 非完整车辆 Incomplete vehicle 

至少包括车架、动力装置、转向装置、悬架系统和制动系统的车辆。车辆装配到这种程

度，除了增添易于安装的部件（如后视镜或轮胎与车轮总成）或进行小的精装作业（如补漆）

外，还需要进行制造作业才能成为具有预期功能的车辆。 

[GB 16735-2004，定义3.6] 

3.8 完整车辆 Completed vehicle 

除了增添易于安装的部件（如后视镜或轮胎与车轮总成）或进行小的精装作业（如补漆）

外，不需要进行制造作业就能成为具有预期功能的车辆。 

[GB 16735-2004，定义3.5] 

4 要求 

4.1 分车型要求 

EX/II、EX/III、FL、OX和AT型车辆应按照附录A所示满足本标准相关条款的要求。 

4.2 电气装置 

4.2.1 导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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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1 导线应具有足够的截面积以防止发热，且应可靠绝缘。所有电路均应设置保险丝或

自动断路器予以保护，但下述电路部分除外： 

-从蓄电池到冷启动及发动机停机系统； 

-从蓄电池到交流发电机； 

-从交流发电机到保险丝或断路器盒； 

-从蓄电池到起动机； 

-从蓄电池到电气或电磁式缓速制动系统的控制箱； 

-从蓄电池到提升桥轴之平衡臂轴的电气提升机构。 

上述未被保护的电路应尽可能短。 

4.2.1.2 导线应布置合理并固定可靠，使之足以防止机械应力和热应力的损伤。 

4.2.2 电源总开关 

4.2.2.1 用于切断电路的电源开关安装位置应尽量靠近蓄电池。如果采用了单极开关，它应

安装在电源引线上而不是接地线上 

4.2.2.2 驾驶室内应设置用于电源总开关开、闭操作的控制装置。该控制装置应安装在易于

操作的位置并设置清晰标记。应采用加保护盖、采用双重运动控制装置或其他合适的方式对

开关控制装置进行保护，防止误操作。也可安装符合上述要求的辅助控制装置。如果控制装

置是电控的，控制装置的线路要求也应符合4.2.4的要求。 

4.2.2.3 开关应配备符合GB 4208中规定的IP65等级的开关盒。 

4.2.2.4 开关上的线束接头应符合GB 4208中规定的IP54等级的要求。但如果这些接头设置

在蓄电池箱内，则只需采取可靠绝缘措施（例如使用橡胶盖等）防止其短路即可。 

4.2.3 蓄电池 

蓄电池接线端子应采取可靠的绝缘保护措施或用绝缘的蓄电池箱盖住。蓄电池应置于开

有通气孔的箱内，除非其安装位置在发动机罩之下。 

4.2.4 常通电电路 

4.2.4.1 电源总开关断开后仍保持通电的电气装置（包括引线头），应能够在有害环境下使

用。其环境适应性应满足GB 3836.1和GB 3836.15规定的通用要求，同时应满足GB 3836.2、

GB 3836.3、GB 3836.4、GB 3836.9相对应的附加要求。 

4.2.4.2 若执行 GB 3836.15 的规定，首先应采用以下分类： 

不受 4.2.2 和 4.2.3 限制的常通电电气装置（包括引线头），应用于一般场合的应满足 1

区用设备的要求，应用于驾驶室的应满足 2 区用设备的要求。应用于爆炸组ⅡC 的，应满足

温度分类 T6 的要求。 

安装于超过 T6 温度极限环境下（该温度不是由电子设备导致的）的常通电电气装置，

其温度分类要求应至少满足 T4 分类要求。 

4.2.4.3 常通电电气装置的电源引线应满足下述要求之一： 

（1）满足 GB 3836.3 要求并且由安装在紧靠在蓄电池的保险丝或自动断路器予以保护； 

（2）如果是“本质安全型电气设备”，应由紧靠在蓄电池的安全屏障保护。 

4.2.4.4 不经过电源总开关而直接接通蓄电池的线路应采取合理的过热保护措施，例如保险

丝、自动断路器或者安全屏障（电流限制器）等。 

4.2.5 驾驶室后部的电器装置 

在车辆正常使用情况下驾驶室后部的电气装置不应发生短路或产生火花，并且在受到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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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或发生变形时这类危险能降低到最低程度，特别是： 

（a）车辆正常使用情况下，位于驾驶室后部的导线应具备防碰撞、防腐蚀及防磨损的

保护措施。正确的防护措施示例如附录 B所示。防抱死制动系统的传感器电缆不需要额外的

保护。 

（b）禁止使用螺口灯泡。 

（c）牵引车与挂车之间的电气接头应满足 GB 4208 中规定的 IP54 防护等级的要求，且

应具有防止意外断接的功能。连接器应与 GB/T 20717，GB 20716.1 的要求保持一致。 

4.3制动系统 

4.3.1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的制动性能应满足GB 12676的要求。 

4.3.2 N2类及不超过四轴的N3类车辆应配置符合GB/T 13594规定的1类防抱制动装置。O3类挂

车应配置符合GB/T 13594规定的防抱制动装置。O4类挂车应配置A类防抱制动装置。 

4.3.3 EX/III、FL、OX和AT型车辆相应的制动系统要求还应满足附录C的规定。 

4.4 防火要求 

4.4.1 驾驶室 

若驾驶室由易燃材料制成，则应在驾驶室后部设置一片与货厢同宽的金属保护板。驾驶

室后部的所有窗口均应密闭且密封，玻璃和窗框均应为耐火材料。货厢与驾驶室后壁或保护

板间距不得小于 15cm。 

4.4.2 燃油箱 

用于为发动机供应燃料的燃油箱应满足如下要求： 

（a）万一发生泄露，露出的燃油应能直接排向地面，而不会触及车辆的热部件或货厢； 

（b）汽油箱的加注口应设置可靠的阻火器或设置气密封的加注口盖。 

4.4.3 发动机 

发动机及排气系统应合理布置，使其能够防止发热和火花危及货物。EX/II和EX/III型车

辆的发动机应为压燃式。 

4.4.4 排气系统 

排气系统（包括排气管）的布置应能避免加热和点燃货物。若排气系统某一部分位于燃

油箱（柴油）下方，排气管与油箱净距离至少为100mm，或采用隔热措施隔离两者。 

4.4.5 缓速制动 

在驾驶室防止后部装有缓速制动系统的车辆，应在该系统与货厢（罐）之间设置隔热层，

该隔热层必须能缓速制动系统发热危及货物。当危险货物发生泄露或因事故原因导致泄露时，

该隔热层应能够有效防止制动系统与货物接触。宜采用双层结构的隔热层。 

4.4.6 燃油加热器 

4.4.6.1 燃油加热器应满足JB/T 8127的相关要求。 

4.4.6.2 燃油加热器及其排气管路应合理设计、布置并设置保护或遮盖，以防止任何加热或

点燃货物的风险。加热器的燃油箱和排气系统应分别符合4.4.2和4.4.4的要求。 

4.4.6.3 当出现下述3种情况之一时，加热器应能停止运行： 

（a）通过安装在驾驶室内的手动开关人为地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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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汽车发动机停机——此种情况下，驾驶员应能通过手动开关重新启动加热器； 

（c）启动车辆上的危险货物驳运泵时。 

4.4.6.4 加热器停止工作后，允许存在后燃循环。但对于4.4.6.3中（b）和（c）情况下停止

工作的加热器，须设有能在停止后40s内切断燃料空气供应的装置或措施。加热器中的换热

部件必须具有耐受40s后燃烧循环的能力。 

4.4.6.5 加热器的启、闭开关必须是手动的。禁止采用任何程序化控制装置。 

4.4.6.6 加热器禁止使用燃气燃料。 

4.5 限速装置 

总质量超过3.5吨的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应配备符合GB/T 24545要求的限速装置。限速装

置的调定速度不得大于80km/h。 

4.6 挂车耦合装置 

4.6.1 牵引车与半挂车耦合的牵引座和牵引销座应分别符合GB/T 31879、GB/T 13880和

GB/T 4606、GB/T 4607的要求。 

4.6.2 牵引车与全挂车耦合装置应符合GB/T 4781的要求。 

5 爆炸品包件运输车辆特殊要求 

5.1 车辆制造材料要求 

可能与所运输的危险物质发生反应形成危险混合物的材料都不能用于车身的制造。 

5.2 燃油加热器 

5.2.1 安装在EX/II和EX/III型车辆上的燃油加热器仅可用于加热驾驶室或发动机。 

5.2.2 燃油加热器应满足4.4.6.1、4.4.6.2、4.4.6.5和4.4.6.6的要求。 

5.2.3 燃油加热器的开关可以安装在驾驶室外。不需要验证换热部件具有耐受减弱的后燃烧

循环的能力。 

5.2.4 燃油加热器、储油箱、动力源、进气口（燃烧气或加热气）及燃油加热器运行所需的

排气管道口都严禁安装在货舱内。 

5.3 EX/II型车辆 

车辆设计、制造和配置过程中都应以保护爆炸性物质免受外部危害和气候的影响。车辆

应是封闭的或者采用合理的方式遮盖（如软开顶等）。遮盖物应能够防止被撕裂且使用防渗

水、不易燃材料，使用中应能被拉紧并从各个方向覆盖住载货区。材料的燃烧特性应满足

GB 8410的规定。 

封闭车辆货舱的所有开口都应具备可锁闭的、可紧密关闭的门或硬质盖。驾驶舱和载货

舱之间应由连续的壁障分隔。 

5.4 EX/III型车辆 

5.4.1 车辆设计、制造和配置过程中都应以保护爆炸性物质免受外部危害和气候的影响。车

辆应为封闭的。驾驶舱和货舱之间应由连续的壁障分隔。货物承载面必须是连续的。允许设

置固定装置。所有的连接处都应被密封。所有的开口都应能被关闭。开口的制造或设置位置

应在连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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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车体应使用耐热阻燃材料制成，最小厚度为10mm。阻燃能力应不低于GB 8624中规

定的B1-s3-d2要求。若使用金属材料制造车体，则车体整个内表面应使用满足上述要求的材

料覆盖。 

5.5 发动机和货舱 

用于驱动EX/II和EX/III型车辆的发动机应置于货舱前表面的前方，不应置于货舱下部，

保证正常运行过程中不会发生热量聚集导致货舱内表面的温度超过80℃，防止造成危害。 

5.6 外部热源和货舱 

EX/II和EX/III型车辆的排气系统或其他部件制造或放置时都应遵循基本原则，即保证其

发出的热量都不会使货舱内表面温度超过80℃，防止造成危害。 

5.7 电气装置 

5.7.1 电气系统的额定电压不得超过24V。 

5.7.2 EX/II型车辆货舱内部所有照明设备应安装于天花板上，并且采取覆盖措施进行保护，

不应有暴露的电气线路或灯泡。 

针对配装组J，电气装置防护应至少满足GB 4208中规定的IP65的要求（例如，防火阻隔

防爆外壳）。任何能够被货舱内部物品接触到的电气装置都应采取措施以有效防止与危险货

物产生机械碰撞。 

5.7.3 EX/III型车辆的电气装置应满足4.2.1、4.2.2、4.2.3、4.2.4.4和4.2.5等相关要求。 

货舱内部的电气装置应具备防尘能力（至少GB 4208中规定的IP54级或等效），如果针

对配装组J，应至少为GB 4208中规定的IP65级（例如，防火阻隔防爆外壳）。 

6 危险货物包件（不含爆炸品）运输车辆特殊技术要求 

6.1 燃油加热器应满足如下要求： 

（a）开关可以安装在驾驶室外； 

（b）装置应能够在货舱外被关闭； 

（c）不需要验证换热部件具有耐受减弱的后燃烧循环的能力。 

6.2 对用于运输标签类别为1、1.4、1.5、1.6、3、4.1、4.3、5.1或5.2等危险货物的车辆，储

油箱、动力源、进气口（燃烧气或加热气）及燃油加热器运行所需的排气管道口都严禁安装

在货舱内。应确保排出的热气不会被货物阻挡。货物包件不应被加热到超过50℃。安装在货

舱内部的加热设备应经过合理设计以避免操作时在爆燃性气体环境中产生火花。 

6.3 针对特定的货物或特定容器（包装）的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其车体制造的附加要求应遵

守JT 617.7中第5部分的要求，针对特定物质，与JT 617.3附录A道路运输危险货物品名表第

（16）栏相关要求保持一致。 

7 散货固体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特殊技术要求 

7.1 燃油加热器应满足如下要求： 

（a）开关可以安装在驾驶室外； 

（b）装置应能够在货舱外被关闭； 

（c）不需要验证换热部件具有耐受减弱的后燃烧循环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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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对用于运输标签类别为4.1、4.3或5.1等危险货物的车辆，储油箱、动力源、进气口（燃

烧气或加热气）及燃油加热器运行所需的排气管道口都严禁安装在货舱内。应确保排出的热

气不会被货物阻挡。货物不应被加热到超过50℃。安装在货舱内部的加热设备应经过合理设

计以避免操作时在爆燃性气体环境中产生火花。 

7.3 针对散装固体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其车体应视情况遵守JT 617.6和JT 617.7第6部分的要

求，包括JT 617.7中6.2或6.3中相关适用要求，针对特定物质，应分别JT 617.3附录A道路运

输危险货物品名表第（10）栏或第（17）栏相关要求保持一致。 

8 温度控制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特殊技术要求 

8.1 用于运输温度控制物质的保温、冷冻和机械制冷车辆应符合下列条件： 

（a）车辆应配置相应的设备以保证其保温或冷冻效果不超过JT 617.2中5.41.1.17、

5.52.1.16和5.41.4中对介质所要求的控制温度范围。总体的热传导系数应不超过0.4W/m2K； 

（b）车辆应采取合理的措施以保证所运输介质的蒸汽及冷却剂不会渗入驾驶室； 

（c）应在驾驶室内提供适用的装置以保证在任何时刻都能够对载货区的总体温度进行

控制； 

（d）若内部存在压力危害性升高的风险，载货区应具备通风孔或排气阀。必要时，应

时刻关注载货区内的冷冻没有因通风孔或排气阀而受损。 

（e）制冷剂应为不易燃的； 

（f）机械制冷车辆的制冷器具应能够不依赖车辆发动机独立工作。 

8.2 防止控制温度超出范围的合理方法（见JT 617.7，5.3中的V8（c））应参照JT 617.7第5

部分（R1到R5）的要求。视所采用的方法不同，车体制造的附加技术要求包含在JT 617.7

第5部分中。 

9 用于运输可卸式罐体、罐式集装箱、移动罐柜和多元气体容器的车辆、罐车、管束式车

辆特殊技术要求 

9.1 可卸式罐体运输车辆要求 

可卸式罐体连接到载运的车辆后，形成的统一运输单元应满足本部分对罐车的要求。 

9.2 罐体技术要求 

罐车罐体、可卸式罐体、管束式车辆、罐式集装箱及可移动罐柜的制造及检验要求应符

合JT 617.6的规定。 

9.3 固紧件 

固紧件应经过合理设计以承受住通常运输条件下的静态和动态力，针对罐车、管束式车

辆及运输可卸式罐体的车辆，固紧所采用螺栓的强度等级应不低于8.8级，螺栓拧紧力矩应

符合QC/T 518的要求，并应采取可靠的防松措施。 

9.4 FL型车辆接地 

由金属或非金属材料制造的FL型罐车的罐体、FL型管束式车辆的气瓶单元应与底盘具

备至少一条良好的金属连接，同时任何可能导致电化学腐蚀的金属接触都应被避免。 

9.5 罐车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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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1 水平承载面的总体宽度（同轴最左侧轮胎-地面最外侧接触点与最右侧轮胎-地面最外

侧接触点之间的距离）至少应达到满载罐车重心高度值的90%。针对铰接车辆，满载半挂车

载重轴所承载的质量不应超过铰接后整车标称最大装载质量的60%。 

9.5.2 容积大于3m³的用于运输液体或熔融态危险货物且罐体测试压力低于0.4MPa的固定

式罐体罐车，侧向稳定性应满足GB 28373的技术要求。 

9.6 车辆后防护 

车辆尾部应安装能够有效阻挡后部碰撞的保险杠，该保险杠应能够从宽度上完全防护罐

体。保险杠尾部到罐壁最后端面的间距应不小于150mm（间距测量应从罐体后壁的最后端

或者与所运输危险货物接触的突出部件或附件开始测量）。用于运输粉末状或颗粒状危险货

物的且具备倾斜台面的车辆，如果倾斜台面后部采用了相关保护措施能够如保险杠一样保护

台面，则不需要安装后保险杠。 

本条款不适用于使用罐式集装箱、多元气体容器或移动罐柜运输危险货物的车辆。 

9.7 燃油加热器 

9.7.1 燃油加热器除应满足4.4.6.1、4.4.6.2、4.4.6.5的要求外，还应满足下述要求： 

（a）开关可以安装在驾驶室外； 

（b）装置应能够在货舱外被关闭； 

（c）不需要验证换热部件具有耐受减弱的后燃烧循环的能力。 

FL型车辆还应满足4.4.6.3和4.4.6.4的要求。 

9.7.2 对用于运输标签类别为1.5、3、4.1、4.3、5.1或5.2等危险货物的车辆，储油箱、动力

源、进气口（燃烧气或加热气）及燃油加热器运行所需的排气管道口都严禁安装在货舱内。

应确保排出的热气不会被货物阻挡。货物不应被加热到超过50℃。安装在货舱内部的加热设

备应经过合理设计以避免操作时在爆燃性气体环境中产生火花。 

9.8 电气装置 

9.8.1 FL型车辆的电气装置应满足4.2.1、4.2.2、4.2.3、4.2.4.1、4.2.4.2、4.2.4.3和4.2.5的相

关要求。 

增加或修改车辆的电气装置应满足所运输物质对电气设备的分组及温度分类要求。 

9.8.2 若置于足以导致危险的数量需要特殊防范的爆燃气体环境或可能出现爆燃气体的环

境中，FL型车辆的电气装置应具备能够适用于危害环境的能力。此类装置应满足GB 3836.1

和GB 3836.15规定的通用要求，满足GB 3836.2、GB 3836.3、GB 3836.4、GB 3836.9等标准

中适用的附加要求。应满足所运输物质对电气设备的分组及温度分类要求。 

根据GB 3836.15的规定，下列分类应被采用： 

区域0 

在罐体内部，装、卸管及蒸汽回收管的连接装置。 

区域1 

用于放置装卸所使用的装置、0.5m内的通气装置和压力泄放安全阀的箱体内部。 

9.8.3 常通电电气装置，包括线束接头，若位于区域0和区域1之外，应满足区域1对电气装

置的一般要求；若位于驾驶室内，应满足GB 3836.15所规定的区域2的电气装置要求。同时

应满足所运输物质对电气设备的分组要求。 

9.9 EX/III型车辆的安全要求 

9.9.1 EX/III型车辆发动机舱应配备自动灭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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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2 应安装用于保护货物免受轮胎火灾影响的金属防热护罩。 

10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信息表 

车辆生产企业应随车提供与所生产车辆信息相一致的信息表，信息表至少应包含车辆类

型、允许承运的介质种类、罐体设计代码等内容。信息表示例可参见附录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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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五种类型车辆技术条件要求对应一览表 

 车辆类型 

技术条件 EX/II EX/III AT FL OX 

4.2 电气装置      

4.2.1 导线  X X X X 

4.2.2 电源总开关      

4.2.2.1   X  X  

4.2.2.2   X  X  

4.2.2.3     X  

4.2.2.4   X  X  

4.2.3 蓄电池 X X  X  

4.2.4 常通电电路      

4.2.4.1 

4.2.4.2 

4.2.4.3 

    X  

4.2.4.4   X    

4.2.5 
驾驶室后部的

电气装置 
 X  X  

4.3 制动装置      

4.3.1 一般性条款 X X X X X 

4.3.2 
防抱死制动系

统 
 X X X X 

4.3.3 制动特殊要求  X X X X 

4.4 防火相关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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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驾驶室     X 

4.4.2 燃料箱 X X  X X 

4.4.3 发动机 X X  X X 

4.4.4 排气系统 X X  X  

4.4.5 缓速制动  X X X X 

4.4.6 燃油加热器      

4.4.6.1 

4.4.6.2 

4.4.6.5 

 X X X X X 

4.4.6.3 

4.4.6.4 
    X  

4.4.6.6  X X    

4.5 限速装置 X X X X X 

4.6.1 

4.6.2 
挂车的连接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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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四种类型车辆的制动性特殊要求 

 

A.1 范围 

本附录适用于本标准中规定的类型为 EX/III，FL，OX 和 AT 型的车辆。 

A.2 要求 

A.2.1 缓速制动系统 

A.2.1.1 最大总质量超过 16 吨的机动车，或者被允许用来牵引 O4类挂车的机动车应配置缓

速制动系统，同时满足下述要求： 

A.2.1.1.1 缓速制动系统应采用GB 12676-2014中 3.1.14规定的 3种缓速制动系统型式之一。 

A.2.1.1.2 若防抱制动装置发生电气故障，与之集成的缓速制动系统应自动关闭。 

A.2.1.1.3 缓速制动系统是否发挥作用应由防抱制动系统进行控制，缓速制动系统控制的轴

在速度超过 15km/h 时不应抱死。但此项要求不适用于制动系统由正常发动机制动构成的部

分。 

A.2.1.1.4 缓速制动系统应包含若干个效能等级，这些效能等级中包括适合空载状态的低效

能等级。当机动车的还俗制动系统由它的发动机构成时，不同的齿轮比应被视为能够提供不

同的效能等级。 

A.2.1.1.5缓速制动系统应通过GB 12676中规定的ⅡA试验。 

A.2.1.2 配置了缓速制动系统的挂车应满足本附录A.2.1.1到A.2.1.4的技术要求。 

A.2.2 O1和 O2类 EX/Ⅲ型车辆制动要求 

针对O1和O2类的EX/Ⅲ型车辆，无论车辆载质量大小，应配置具备如下功能的制动系统：

当牵引车与挂车的耦合装置分离时，制动系统能够自动对运动中的挂车进行制动使之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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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规范性附录） 

导线防护措施示例 

 

 
图 C.1 

 
图 C.2 

 
图 C.3 

 
图 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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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资料性附录）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信息表示例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信息表 

1.公告型号： 

 

2.车辆生产商： 

 

3.车辆识别号（VIN）： 

 

4.车辆描述：注释 1
 

5.车辆类型：注释 2 

EX/II      EX/III      FL      OX      AT 

6.缓速制动系统：注释 3
 

□不适用 

□依据本标准附录 A，效能能够满足总质量不超过___的运输单元。注释 3
 

7.固定式罐体或管束式车辆信息（若车辆为罐车或管束式车辆应填写）： 

7.1 罐体制造商： 

7.2 罐体或管束式车辆识别号： 

7.3 制造年份： 

7.4 依据 JT 617.4 所确定的罐体代码： 

8.可承运的危险货物： 

 

8.1 如果车辆是 EX/II 型           □1类危险货物，包括配装组 J 

或者是 EX/III 型注释 4          □1类危险货物，不包括配装组 J 

8.2 如果车辆是罐车或管束式车辆注释 4 

□只有罐体代码允许的介质可以被运输 

□只有下述介质（类别、UN 编号，如果必要还应提供包装类别及正确装运品

名）可以被运输；注释 5 

只有不易于与壳体材料、密封圈、设备及保护性衬里（如适用）发生危险反应

的介质可以被运输。 

9.备注： 

注释 1 根据 GB/T 15089《机动车辆及挂车分类》所确定的车辆类型。 

注释 2 根据本部分第 3 章确定车辆类型，对不符合的予以剔除。 

注释 3 输入准确的值，单位吨。该数值可以大于 49 吨。 

注释 4 准确标注符合情况。 

注释 5 可运输介质种类的确定应依据第 9部分中的罐体代码或根据 JT 617.4

中确定的罐体代码进行。在适用的情况下，应考虑相关特殊条款。 

 

 


